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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参展企业：

感谢您参加“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车用空调及冷藏技术展览会(CIAAR2024)”，为了让您的参展顺

利高效，主办单位特编写本《展商手册》，敬请您仔细阅读。

本手册主要就展会的日程安排、展台搭建、运输安排、展具租赁和酒店住宿等内容做了相关的说

明，为了让您能够充分准备参展的各项工作，请务必仔细阅读《手册》中的相关内容、截止日期与现

场注意事项。请您务必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表格，以确保您预订的各项服务可以及时有效的被执行。

以下使用指南，请认真阅读：

1. 确定您所预定的展位类型（标准展位或光地展位），对本手册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

2. 如您预定的展位为光地，请要求您的搭建公司仔细阅读本手册，按搭建要求进行准备及现场施工，

以免违规操作引起问题；

3. 严格遵循各项服务的截止日期，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应表格填妥并回传。在目录中，我们对每张表

格的截止日期进行了标注，使您能一目了然。

如您需要任何建议或帮助，请您直接联系展会工作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列表：

参展及赞助合作：

欧阳雪 021-6127 6561 139 1827 4702 oyy@ite-gehua.com

媒体合作：

王佳良 021-6127 0390 186 1631 7189 wangjialiang@ite-gehua.com

阮婷 021-6127 0393 157 2141 8716 sylvia.ruan@ite-gehua.com

展会运营和技术支持：

黄康丽 021-6119 8250 158 2196 0708 joy@ite-gehua.com

传真：021-6789 8065

网址：www.autocoolexpo.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莘砖公路 668 号双子楼 B 座 1001 室

期待与您 10 月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相见！

预祝您参展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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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事项

1. 本次展会特装展台搭建限高 4.4 米（单层，本届展会不可搭建双层结构），根据新国际博览
中心关于展会安全监管工作的最新通知，所有特装展台搭建方案须经第三方安全监管单位审核通过。

2. 根据相关部门要求，所有特装展台需在展位上安装一键报警装置及一键报警可视对讲装置，
实现秒级响应及多级联动需求，请 2024 年 10 月 20 日前安装好相关设备。

3. 搭建、装饰材料必须使用不燃或难燃 B1 级材料。难燃 B1 级材料须提供检测报告和供货证明，
并加盖展商或搭建商公章。（如：地毯必须使用难燃 B1 级地毯；木板建议使用阻燃板材，如使用普
通木板须满涂、厚涂防火涂料且燃烧性能达到难燃 B1 级；装饰布幔须使用阻燃布幔或充分浸泡阻燃
剂使燃烧性能达到难燃 B1 级）；

4. 标准展位内提供的电源插座额定功率为 500 瓦并且非 24 小时用电；如自带设备功率大于 500
瓦且小于 1500 瓦，须单独申请 1500 瓦插座；如自带设备功率大于 1500 瓦，须单独申请“三相电
源”并接出插座方可使用。若由于未能提前申请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展商自行承担。

5. 对 2024 年 9 月 30 日后申请的所有设施加收 50%加急费；对于现场申请的设施，将视情况
而定，不能保证全部受理。请展商务必在各项截止日期前申请，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6. 展馆明确规定，严禁自带液压车、空压机进入展馆。如需液压车请联系展会主场运输；如在
展期需使用压缩空气，请您务必通过展商系统预订此项服务！

7. 光地展位内如有机器设备或大功率加热设备，则照明用电和机器用电需单独分开申请；具体
请参见展商系统！

8. 新国际博览中心自 2024 年开始，照明用电二级电箱均由展馆方统一提供电气火灾监控箱，
申报照明用电的参展商和搭建商无需自行携带二级电箱（分路电箱），此部分费用已增加至照明用电
电箱费用中。申报动力用电电箱价格不变，参展商或搭建商需要自行准备二级电箱。

9. 所有展位布、撤展期间（尤其是标摊撤展），KT 板、低压塑料纸等搭建废弃物必须带离展厅，
不可遗留，无法带离展馆的，须联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如有违反规定的，光地展位将扣除
其展位押金；标摊企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垃圾清运费用。

10. 为保证展品的安全，在展品运输和搬运方面，请联系主办方指定的运输服务公司－中国外运
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撤馆时，一些个人或者非正规的货运公司发放各类“名片”的广告，
以低价吸引客户进行托运业务，随后采用押货提价的形式提高运费，造成参展商的损失或者麻烦。为
避免类似情况发生，请各参展商在托运货物时委托有资质的正规企业，不要轻信各种小广告所介绍的
非正常价格货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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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日程时间安排表

B1. 搭建商施工时间

2024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09:00-19:00

2024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09:00-22:00

1. 所有光地展位的主体结构必须在 2024 年 10 月 20 日中午 13:00 前完成，所有搭建必须符合安全

要求，待安全检查完毕后，展馆将安排送电；未完成安全整改前将不予以通电；

2. 搭建商必须在上述规定的时间段内完成展位搭建工作。如果需加班，必须在当天下午 15:00 前向

主场搭建提出申请，逾期将加收 50%附加费或不予受理；
3.加班费收费标准：09:00-22:00 人民币 2,000 元/展台/小时；

22:00-次日 08:00 人民币 4,000 元/展台/小时。

B2. 展商布展时间

2024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13:00-19:30 展商请前往展馆北大厅和东大厅（2 号大

厅和 3 号大厅）注册台凭展商报道凭证办

理胸卡。

2024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09:00-21:30

B3. 展览时间

展商工作时间 观众参观时间

2024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一 08:30-17:30 09:00-17:00

2024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二 08:30-17:30 09:00-17:00

2024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08:30-14:00 09:00-13:30

B4. 撤展时间

2024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14:00-20:00

14:00 前不允许提前撤馆；展商撤展/搭

建商和运输代理商进入展馆服务前，需要

切断电源和压缩空气并且移出重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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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服务供应商信息及展馆信息

1. 主要服务供应商信息

参展及赞助合作：

欧阳雪 手机：139 1827 4702 邮箱：oyy@ite-gehua.com

媒体合作：

王佳良 手机：186 1631 7189 邮箱：wangjialiang@ite-gehua.com

展会运营和技术支持：

黄康丽 手机：15821960708 邮箱：joy@ite-gehua.com

主场搭建商：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 馆长 张苏平 手机：135 6406 3679 邮箱：haiboshow@163.com

N4 馆长 杨守于 手机：138 1878 7992 邮箱：haiboshow@163.com

N5 馆长 朱玮东 手机：132 8189 0729 邮箱：haiboshow@163.com

第三方审图：安选会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9957316 邮箱：enquiry@optsafe.com

网址：https://www.opt-safe.com/zh-hans/

特装展位临时监控及一键报警装置租赁：上海几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15000663737

mailto:oyy@ite-gehua.com
mailto:wangjialiang@ite-gehua.com
mailto:haibosho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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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薛三元 电话：133871960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郭 峰 电话：133086115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主场运输商：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李婷 （小姐） 手 机：189 1878 1192 电 邮：ting.li@sinotrans.com

酒店预订：上海盟轩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 涛 183 0218 312
李 露 13564372191
丁一 13761531952
总 机: 400 114 8966
邮 箱：Lilu@mxydt.com

中文版酒店预订链接：
https://www.mxydt.com/hotel?exhibitionId=54775&empId=10189&SiteId=1&isHost=true
&lang=cn

在线扫码预订酒店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mailto:lijiong@sinotrans.com
mailto:lilu@mxydt.com
https://dwz.cn/66vzRq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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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馆技术参数信息

设 施 N3-N5 展馆

展览毛面积 12,340 ㎡/馆

观众入口 每个展厅南侧各两个玻璃入口

展品入展台
每个展厅南北各 5 扇大门，各展厅 2、8 号门（5.3 米宽，7.2

米高），其余各扇大门（5 米宽，4 米高）

电量 6000 A/馆

展厅地坪 强固水泥，展场承重为室内为 3 吨/㎡，室外为 5 吨/㎡

供电方式 3 相 5 线制，380V/220V，50HZ

压缩空气 10 bar 以内管径分别为 10mm、19mm、25mm

展厅亮度 250 LUX

展厅高度 11-13 米

搭建允许高度

标准展位搭建高度 2.5 米，严禁在标摊内搭建额外结构。

光地展位限高 4.4 米，严禁搭建双层结构、塔楼、拱门及封

顶类结构（包含局部封顶）。

展厅悬挂物
200Kg 以下静态轻质广告载体

（展位面积达到 54 平米或以上特装展台可单独申请）

给水口 每个馆 138 个；管径 15mm，20mm，25mm

排水（地漏） 每个馆 168 个；管径 100 毫米

消防 烟感报警、自动喷淋、便携式灭火器、消防栓

网络
有线宽带网（最大可独享 10M）

（所有网络资源及网络服务需单独申请）

保安 24 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问询台 有

广播系统 有

应急照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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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馆交通信息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N3-N5 馆展位车辆请进入 P7 停车场+制证中心

交通说明
机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从浦东机场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约 32 公里，车费约 120 元。

 磁悬浮列车（到龙阳路站）：需时约 7 分钟，单程票价 50 元（请注意，凭当日机票购买，单程为 40 元，

往返为 80 元）。

 地铁：2 号线（到龙阳路）转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50 分钟，车费约 6 元。

 机场五线（到龙阳路站）转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50 分钟，车费约 20 元。
从虹桥机场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约 28 公里，车费约 100 元。

 地铁：2 号线（到龙阳路）转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50 分钟，车费约 6 元。

火车站→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从上海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约 16 公里，车费约 50 元。

 推荐路线：地铁 1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转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40 分钟，车费约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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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南站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约 20 公里，车费约 65 元。

 推荐路线：地铁 1 号线（到上海体育馆站）转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50 分钟，车费约 5 元。

展馆附近交通线路

 地铁 7 号线花木路站。

 磁悬浮列车：往返于浦东机场及龙阳路地铁站之间，运营时间：07:00－21:30，每 20 分钟一班。

4. 货运车辆交通信息

1) 货运车辆《轮候证》：
为缓解布、撤展期间货运车辆的等候时间，提高效率。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正式上线货运车辆信息化

管理系统。所有展会期间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布、撤展的货运车辆，均须在线办理轮候证。布展

前一周（预计 10 月 14 日）开始，各展商可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在线申

请 3 个指定时间段【① 07:00 之前；② 09:30-16:30；③ 19:00 之后】内的轮候证。请留意各时段

轮候证发完即止！所有进场货运车辆应按指定入场批次，提前进入系统登记车辆及办证人员信息，之

后由办证人员自行打印《轮候证》后持证依次进入候车场等候。

特别提示：

1. 每辆货车需缴纳 20 元办证费用。订单提交后，不能在“个人中心”内修改车牌号和手机号，邀请

码即刻失效，并且必须在 15 分钟内完成支付。一旦超时，订单将被自动取消，且车牌将被锁定，无

法申请其他轮候证。请务必确保申请时填写的车牌号和手机号准确无误，一旦支付完成，将无法在线

取消订单。申请轮候证时，请务必在手机端操作，以免支付失败。

2. 此证请打印（A4 纸大小）置于车辆前方挡风玻璃显著位置，正面朝外，便于交警、保安引导；

3. 货运车辆必须：凭此证、按规定时间+行驶路线进入场馆指定停车场，详见此证背面。

4. 未见此证的货运车辆或未按照规定时间驶入围合区域的，将被交警驱离，甚至面临扣分罚款。

5. 车牌号在付费前可以自行任意修改，付费后不可修改。

6. 轮候证公众咨询电话：021-61515193，接听时间：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9:30 至 17:30

《新国际博览中心-卸货区车辆通行卡》：
1、办理人提供驾驶员的身份证或驾驶证原件、展会办理凭证至制证中心；

2、制证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审核；

3、审核通过由办理人签署承诺书

4、按流程办理证件；

5、驾驶员持卸货区车辆通行卡至卸货区门口，由核对车证，核对通过给予放行；所有进入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的货运车辆，请按照以下路线图，须将车辆驶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3-N5 馆展位车辆

请进入 P7 停车场+制证中心 凭押金单办理《新国际博览中心-卸货区车辆通行卡》.

6、参展商：如需办理可在 2024 年 10 月 19 至 20 日，凭参展商证件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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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制证中心办理制证中心办理。

7、搭建商：如需办理可在 2024 年 10 月 18 至 20 日，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P7 东广场制证中

心办理，使用搭建押金单办理车辆通行证；（P7 的制证中心只能办卸货车证）。

8、《卸货区车辆通行卡》收费标准：人民币 50 元/张（单次进出卸货区，含 90 分钟卸货时间）。

押金 300 元；在规定时间 90 分钟内完成装卸货作业的车辆请尽快撤离装卸区，凭《卸货区车辆通行

卡》在原办证地点办理退证手续，退回押金；货车在卸货区每超过 30 分钟，从押金中扣除 100 元，

不满 30 分钟按 30 分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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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沪车辆通行证》：

外省市车牌通过“交管 12123”APP 自行申请。

货车停车场：济明路 700 号停车场，联系方式：顾国良 15221310700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货运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仅对排放达到“国四及以上标准”的货运车辆

发放。如无相关通行证的货运车辆，不得在每日早 7 点以后，晚 20 点以前，驶入上海市区道路。一

经发现，交警等执法部门将对车辆驾驶员进行罚款扣分处理，请展商务必告知您的展品承运单位以上

信息，以免由于不熟悉相关道路规定，导致车辆被扣耽误您的参展工作。

6.《轮候证办理流程》:

1.打开微信关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公众号。 2.选择底部菜单栏右下角的【货车登记】—【卸货区

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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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填写准确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陆。 4.登陆后，需仔细阅读“重要通知”

需勾选“已阅读并同意《个人信息保护政策》” 后，点击“已知晓”按钮进行申请”

5.请务必准确填写每一项信息，例如： 6、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及填写该页信息。

手机号、展台号、车牌号。便于抵达“ 车辆物资从何地来”有 3 个选项，选择后，

制证中心现场后，可顺利办理卸货车证。 填写“来处地址”。完成后，点击“确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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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成功页面，可点击“查看卸货车证”， 8.点击“查看卸货车证”，获取二维码，

或者点击“继续填写新的申请表”， 可截图保存，便于现场办证。

填写其它车辆的信息，进行申请。 请仔细阅读页面中的红字。

9.点击首页右下角的“个人中心”， 10.点击“查看二维码”，

可以查询所有车证申请表。 获取所有办理车辆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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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卸货车证常见问题解答

1）卸货车证办理：东制证中心位于 3 号入口厅附近，主要办理 E 馆/N 馆的卸货车证；

2）咨询电话：28906101 转分机号 201、202-204、206。

3)车证怎么办理:第一步：提前一天或当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微信公众号填写“卸货区车证申请

表”，并生成二维码。第二步：凭生成的二维码前往新国际博览中心制证中心，出示有效办证证明（如：

展位押金单），并支付当日费用后，领取当天卸货车证。

4)申请表：没有在公众号填写过申请表，没有二维码，不能直接去制证中心直接办证。

5）提前办车证：可以提前一天在公众号上填写车证申请表，缴纳车证费用及领取车证只能当天到制

证中心办理。

6）提交错误：线上提交“卸货区车证申请表”后发现车牌号填错，可以在个人中心中删除错误的二

维码，重新填写表格。也可在制证中心窗口缴费前提出修改车牌号。缴费完成后不退不改。

7）办车证费用：350 元/辆/次，其中 300 元押金，50 元工本费。均只能现金支付。

8）未使用车证退费：车证办好后未使用的状态下 300 元押金可以全退，50 元工本费不予退还。

9）怎么进入卸货区：支付费用后在窗口领取 1 张大卡、1 张小卡，凭这两张卡进入卸货区。

大卡—“货运车辆出入证”，放挡风玻璃处进相应卸货区

小卡—“卸货区车辆通行卡”，内附押金，不得遗失或损坏，否则押金不退。

10）发票：发票在窗口现场直接领取定额发票。

11）押金：押金在“卸货区车辆通行卡”使用完后，携带大卡、小卡到制证中心窗口退还押金。

●如产生扣款请参照“卸货区通行卡注意事项”说明；

●如小卡遗失，则押金不退；

●如大卡遗失，则从押金中扣款 50 元；

●如当日 17 点半后或次日退押金，请统一前往南制证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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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体道路规定请见以下信息：

1、悬挂本市号牌货运机动车（无通行证），每日 7 时至 20 时的时间内（周六、周日除外）限制通

行范围：

由惠民路（杨树浦路起）——大连路——大连西路——广中路（大连西路——中山北一路）

——中山北一路（广中路——西宝兴路）——中山北路——中山西路——中山南二路——中山南一

路——中山南路——陆家浜路连接黄浦江所构成的范围（含上述道路或路段）内以及控江路（大连

路——黄兴路）限制通行。

货运机动车不论持证与否均不得在任何时间驶入：内环高架路（中山北二路上匝道西向东至张江

立交除外）、逸仙高架路（场中路以南）、南北高架路（汶水路以南）、延安高架路（全线）、沪闵

高架路（全线）。

2、悬挂外省市号牌货运机动车（无通行证），每日 07:00—20:00 限制通行范围：

杨浦大桥及地面道路从黄浦江边向北——周家嘴路——军工路——逸仙路——场中路——沪

太路——汶水路——真北路——天山西路——剑河路——北翟路——环西一大道——漕宝路——

虹梅路——梅陇立交——虹梅南路——环南二大道——徐浦大桥及其地面道路至黄浦江边——环

南一大道——杨高路立交——杨高南路——高科西路（原名博文路）——锦绣路——罗山路——罗

山立交——杨浦大桥及其地面道路至黄浦江边（不含上述道路或路段）。

3、本市高架道路全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内环线高架路（中山北二路上匝道：西向东 8 吨<不含>以下车辆除外，东向西 5 吨<不含>以

下车辆除外）、逸仙高架路（场中路以南），南北高架路（汶水路以南）、延安高架路、沪闵高架路

及卢浦大桥。

4、外环线道路北翟路至莘庄立交段（外圈：北翟路下匝道分岔处至莘庄立交；内圈：顾戴路下匝道

分岔处至天山路出口）：

周一至周五 07:30-09:30，16:30-18:30（国定假日除外）禁止小型货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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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知识产权保护注意事项

1． 如果参展商参展展品已取得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请携带相关权利证书

或其他证明材料。

2． 参展商应在展前和展中加强对其展品、展位设计、包装、广告宣传材料及其他任何展示部分的自

查自纠，防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若因知识产权侵权而遭到相关部门处理或相关权利人主张权利的，

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自行承担损失和赔偿责任。

3． 展会期间，未经允许不得对他人展品拍照、录像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复制展品的关键技术特征。

展台设计、展板、图纸的著作权等同时受到相关法律保护。

4． 如使用音乐，参展商须依法获得授权或办理许可。相关内容可咨询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5． 参展商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遇到知识产权纠纷，请及时联系主办单位或现场知识产权办公室。

6． 未经展会主办单位书面同意，任何参展商、服务商、供应商等不得使用展会主办单位或展会的标

识、展会名称（含中英文）、宣传口号、吉祥物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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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会总则
参展商一旦签署了展位合同，即表示同意并遵守本手册中所有规章条例。

参展商须确保其搭建商同样理解并遵守手册中所有规章条例。

D1. 展品/展位及活动区域管理

展品：参展商展出的展品必须符合大会的主题，且相关展品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要求；严禁展出与大

会主题无关或不符合相关法律的物品；主办方一经查实有权封闭相关展位，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及经

济损失由展商自行承担；严重违法的展商，主办单位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处理。

展位及活动区域：任何展商不允许使用《展位合同》规定以外区域用于展示活动，主办单位有权移

除所有在公共区域上的物品或对额外使用的面积收取费用。不能严格执行的展位将有可能被关闭并取

消参展资格，对展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和损失由展商全部承担。

D2. 现场视频/音频设备使用规定

参展商必须确保其展位内使用的视频/音频设备摆放位置及音量都不会滋扰其他参展商或观众，任何

使用的视频/音频设备都不超过 70 分贝，主办单位保留任何权利要求违规使用中的视频/音频设备停

止或禁止使用。

D3. 证件管理

在搭建/撤展以及展会进行过程中，所有进出人员必须佩戴有效证件。参展商须佩戴展商证进出馆，

且展商证仅限展商在展会期间使用。搭建商和工人使用施工证，且只能在展位搭建和撤展过程中使用。

a. 展商证

展商证将于 2024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13:00 开始发放，展商请至展馆东大厅（3 号大厅）注册台凭

展商报道凭证办理胸卡。

展商证按照实名登记方式发放，我们将根据您提交的证件信息制作好证件，现场发放给您。

b. 搭建商施工证

1、由负责人收集所要办理施工人员当日的随申码绿码彩印件或截图照片、身份证原件、展会办理凭

证至制证中心；

2、制证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审核；

3、审核通过由负责人签署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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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流程办理证件；
5、工人持布、撤展人员通行证至卸货区门口，由安保人员核对施工证件，核对通过给予放行；

搭建商须使用搭建施工证，且只能在展台搭建和撤展过程中使用。所有的搭建人员必须先在 2024 年

10 月 19 日前，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广场制证中心办理实名认证，相关资料下载请参考展馆官

网：http://www.sniec.net/cn/organize_contractor.php ，然后在 2024 年 10 月 19 前，前往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广场制证中心凭押金单办理施工证。

施工证办理流程

D4. 展品进出馆管理

整个展期内展商应安排专人对自己的展品进行看管；主办单位不对任何由于展商看管不利造成的展品

或个人物品遗失、损坏负责。在没有主办单位的允许，展会正式开始前，任何展品都不得带入展位；

http://www.sniec.net/cn/organize_contracto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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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在展会没有正式闭幕前，任何展品不允许带离展位。各站装卸区/货运出入口，展会期间

将关闭。

展会将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4:00 正式闭幕，展商可在 14:00 后凭展商证前往各展厅主办单

位服务处为带离的展品办理出门单；没有出门单的物品，展馆保安将不予以放行离开。

D5. 展会保险要求

为转移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以及确保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所有光地搭建商（展商自行搭建

展台被视为搭建商）必须事前购买累计赔偿额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方可办理有

关报电、审图、缴押金等入场手续。展馆有禁止无保险展台搭建商进馆搭建的权利。

主办单位强烈提醒各展商，必须将其展位的搭建工人和雇请工作人员纳入保险的被保人范围内。在使

用租借物品时，请注意归还时保证物品无损。主办单位将尽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但对展品遗失或损

坏一概不负责任。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展会的风险评估和保险代理，将为展商提供专业的保险服务。

薛三元 电话：133871960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郭 峰 电话：133086115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D6. 现场机械设备展示演示注意事项

1. 机械设备运抵展馆后，展商需安排专人对设备进行检查或组装，确保相关设备安全无问题后方可

启动。

2. 机械设备用电，需由有相关资质的电工完成连接，所有电线接驳必须规范并确保牢固，以免设备

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松动造成伤害；所有动力用电电路需安装触电保护装置，违反者将被停止供

电，并进行安全整改，因此造成的损失将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全部承担。

3. 设备连接裸露在外的电缆或输气管，必须用过桥板进行覆盖、固定并进行醒目的标注，以免绊倒

他人造成伤害。

4. 机械设备添注润滑油必须注意安全规范；倾倒过程中如有洒落在地面的油料需及时清理，并在洒

落位置处设立警示标志。

5. 参展商应在演示或运转的机械设备周边设置相应的安全距离，提醒观众在安全距离外观看设备演

示；并在醒目位置张贴“请勿靠近”/“危险”等相关警告标志或设立 1 米以上距离的隔离区，

以确保观众无法轻易的接触到相关气体，告知参观者注意安全。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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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演示设备需有专人进行操作，演示过程中需要有安全专员进行看护；严禁在没有专人安全指

导下观众随意自行操作机械设备，不得让观众随意触及或使用；因无专人看护，或专人看护不利

造成的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由参展商全部承担。

7. 凡携带或使用液态氮或其它低温压缩气体作为冷介媒的制冷设备企业，需提前向主办单位提交书

面的申请并签署《危化品参展安全承诺书》，在未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确认前，相关设备将不被

允许带入展馆。

8. 机械设备演示过程中，安全专员如发现有以下情况应及时主动的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a) 观众如佩戴长围巾/长项链/长挂绳，需提醒其参观过程中摘下相关配饰，以免被机器卷入造成

伤害；

b) 较长头发的观众需提前整理，以免头发被机器吸入或卷入造成伤害；

c) 需要登高的设备，必须安装扶手，且要提醒穿高跟鞋的观众注意安全；

d) 以及其他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情况。

D7. 展位清洁和垃圾处理

主办单位将负责公共区域的地毯的清洁工作（展台清洁则由展商负责）。参展商应时刻保持场馆及展

台整洁，每天闭馆后可把废纸箱放于各馆的垃圾箱中，以便展馆清洁人员清理。如展商弃置大量包装

或搭建物料，主办单位保留征收费用的权利。

另光地搭建商须缴付垃圾清运押金。待展览完结后，若展台之废物清理妥当及展馆装置没有任何损毁，

押金将全数发还。展商如有大量废物需要弃置，请预早通知主办单位以便安排，此项安排需额外收费。

D8. 食品/餐饮管理

展馆禁止任何外带餐饮、盒饭/酒精饮品入内。餐饮垃圾处理时请严格遵循《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条

例》将餐饮垃圾分类投放至指定垃圾投放箱，否则将面临至少 5 万元的罚款！

D9. 儿童

本展会为专业展会，只对专业买家和贸易观众开放。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场。主办方对此有最

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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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环保措施

所有与会者都扮演着保护环境的角色，这里有一些方针帮助您的参展更环保，减少用量、重复使用、

再利用。

1. 合理计划您打算分发的资料量——印刷和运输的资料不要多于您所需要的量；

2. 尽量采用环保或可再生材料。合理计划您的展位设计和装潢，尽量减少木质材料的使用，使用可

组装的材料，以便重复使用。不用塑料包装袋分发材料；摒弃 PVC 材料的广告和标志，使用棉

或纸质材料代替；

3. 搭建中不使用有毒、挥发性油漆和胶水，尽量使用 LED 照明灯具；使用可再生的地毯；

4. 将包装材料和纸箱的使用量控制到最低。

举手之劳就可以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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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地展位搭建和管理

1. 搭建商保险

为转移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以及确保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所有光地搭建商（展商自行搭建展台被视

为搭建商）必须事前购买累计赔偿额不少于 5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方可办理有关报电、审图、

缴押金等入场手续。展馆有禁止无保险展台搭建商进馆搭建的权利。

请参展商或搭建商事先联系咨询购买保险，并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将购买。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薛三元 电话：133871960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郭 峰 电话：133086115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2. 展位搭建高度规定

标准展台的高度为 2.5 米，主办单位不允许对 18 平米以下的标准展位改建（去除楣板/加高/铺设地台/地板及

其他结构等）。

光地展位的最大搭建高度为 4.4 米，严禁搭建双层、塔楼、门楼及任何封顶类结构（包括局部封顶），严禁使

用霓虹灯。

3.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光地展位的设计、搭建、装修均由参展商指定的搭建商完成，请选择有资质的搭建商。所有光地搭建

商必须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通过邮件向主场搭建商“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提

交并由指定的第三方审图公司“安选会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进行安全审查：

1) 展位设计方案，所有设计图的比例不得小于 1:50，以 JPG 或 PDF 格式打包发送：

- 三视效果图（正视/俯视/侧视）。

- 明确标注所有尺寸、墙面和主要展品的平面图。

- 俯视设施位置图（电箱/空压机/上、下水/网络位置）。

- 材料和消防详细信息。

2) 搭建公司营业执照和搭建资质，电工证复印件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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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4) 《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5)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6) 《电力设备、供水、压缩空气申请表》

7) 赔偿额不少于 5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或等额有效保单

第三方审图公司安全审查收费标准(由搭建商承担)： 6 元/平方米；

每个展台收取 15 元审图手续费；

4.慧展云监控报警平台配置要求

扫码在线提交

新国际博览中心设备下单、领取、归还、发票等问题请咨询：

客服电话：15000663737（微信同号）/13062633245/ 座机 021-5076-1829

客服工作时间布展期间 9：00-18：00，开展期间：8：00-18：00

1) 配置方案

临时监控：a、18 平米及以下建议安装 1 套；b、19-72 平米建议安装 2 套（对角安装或板墙

两头安装）；c、73-108 平米建议安装 3 套（三个角安装）；d、109 平米以上建议安装 4 套（四

个角安装）；e、特殊展位，如双层展台、结构复杂遮挡物较多的展台，将单独评估方案，根据现

场遮挡情况进行展位全覆盖。

一键报警装置：a、1-200 平米的特装展位需配置一套一键报警装置；b、以此类推，特装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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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每增加 200 平米（不足 200 平米，以 200 平米计算），需增加配置一套一键报警装置。

2) 收费标准

临时监控：100 元/套，押金 200 元/套。一键报警装置：300 元/套，押金 300 元/套。

3) 领取和归还

搭建前 15-20 天左右通过“展会设备租赁”小程序选择对应的展位 和展位号进行线上下单付费，付

费完成后携“订单详情”中的二维码在搭建期间现场服务点领取。展会结束后，搭建商将设备归还到

现场服务点，工作人员扫码解绑，确认设备完好后退还押金。

5. 撤展说明

展会将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4:00 正式闭幕，展商可在 14:00 后前往各馆服务点为带离的展

品办理出门单；没有出门单的物品，展馆保安将不予以放行离开。

在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4:00 展会正式结束前，展商和其搭建商不得拆除其展台的任何部分。

展会结束时指定运输代理会将您存放的空箱等物料运抵您的展台.

6. 光地展位搭建押金

待所有申报工作通过后，请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电汇搭建押金/搭建管理费/电箱费/气源费等费用

给主场搭建，搭建商可在 2024 年 10 月 18 至 20 日，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向主场搭建领取押金

单，并凭押金单办理施工证：50 元/张（请见 P20，施工证办理流程）

搭建管理费：30 元/平米；

搭建押金(由搭建商承担)：展台面积在 36 ㎡及以下押金 RMB 20,000 元；

展台面积在 37 ㎡-143 ㎡押金 RMB 30,000 元；

展台面积在 144 ㎡及以上押金 RMB 40,000 元；

展位搭建过程中，各项安全工作落实到位，无伤害事故发生；撤展期间，所有搭建材料垃圾清运出展

馆，展馆设施无损坏；经展馆安保部&保洁部确认无误后，押金单签字盖章生效，15 日内由主场搭

建完成押金退款（电汇押金将退回至原付款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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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展位设计样式图
普通标准展位：(展板之数量为按照展位之尺寸，每块展板为 1 米宽。)

包括下列物品：

1 展板 6 问询台

2 用双面胶固定的地毯（灰色） 7 折椅

3 印有公司中英文名称及展位号的楣板 8 垃圾桶

4 射灯 9 展位基本清洁

5 金卤灯 10 13A 220 伏插座（限 500 瓦，非照明用）

我们将按照下表中规定的展位面积为您配备下列物品：

展位家具配置（平方米） 9 平方米 18 平方米 27 平方米 36 平方米

射灯 2 4 6 8

金卤灯 1 2 3 4

13A 220 伏插座（限 500 瓦，非照明用） 1 2 3 4

问询台 1 2 3 4

折椅 2 4 6 8

垃圾桶 1 2 3 4

注：以上配置不可更换。若参展商不需任何家具配置，主办单位不会做出相应的损失赔偿。展

商不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的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漆，由此造成任何损害的，展商须承担赔偿

责任。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动力电，需额外申请电箱，请您填写表格《电力设备/压缩空气/

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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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货运指南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联系人：李婷（小姐）

地 址：上海市欧阳路 85 号 4 楼

传 真：021-6521 4083

手 机：189 1878 1192

E-mail：ting.li@sinotrans.com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商”）受主办单位的委托，承揽上述展会的

国内货物运输及现场操作业务。统一处理展品及相关货物上海段的提货、仓储事宜，并提供现场装卸

车、就位和展示设备的组装、拆卸服务。

现将有关各项货运服务项目和报价列明如下，各参展单位可根据各自需要选择服务项目，填妥所附表

格传真至运输商。请各参展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做出安排，以确保相关货物及时安全运抵展台。

（详细参展指南及费率可另行与运输商联系索取）。

一、展品接货途径及时间要求

展商可将展品或搭建材料通过铁路、航空或陆路卡车自行安排运往上海：

A. 货物运抵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

委托我司将展品从上海各提货处提货至仓

库暂存后，运至展馆门口

展品须在进馆第一天前 5 个工作日

运抵上海各提货处

B. 货物直接运抵外运会展仓库，------委托我

司将展品从外运会展仓库暂存后运至展馆

展品须在进馆第一天前 3 个工作日

运抵外运会展仓库

C.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委托我司在展

馆门口卸货及至展台就位的服务

展商须自行安排展品运抵上海展

馆指定卸货区域（日期以主办方最

终通知为准）。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上海前 3 个工作日提供已填妥的附表一和相关托运单证

等资料，以便我们在上海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我公司无法负责。

mailto:ting.li@sino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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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货人信息

接货方式 A 收货人：中国外运华东会展仓库

仓库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好路 1899 号

联系人：孙军臣 18301984068

仓库收货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00～16:00 （国定节假日除外）

接货方式 B

接货方式 C
收货人为参展公司，展商自行在展馆门口与送货人交接，并送至展馆

指定卸货区域。

三、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A. 服务内容：

展品到达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把展品从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等地提至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门口。

收费标准(单次）： 人民币 250 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400 元/运次）

B. 服务内容：

展品到达我司仓库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展品在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门口。

收费标准（单次）： 人民币 200 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200 元/运次）

C. 服务内容：进馆服务

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含空箱存放；

帮助展商开箱、一次就位（不含组装）。

基本收费标准（单次）：人民币 80 元/立方米（单件 5 吨以下货物，最低人民币 80 元起收）

超过 5 吨以上或因为机器本身结构原因需要使用大型机械设备的货物，除了基本收费外，须加收大型

起重设备费用，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设备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7 吨叉车（适用于 5-7 吨货物） RMB240/ 小

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10 吨叉车（适用于 7-10 吨货

物

RMB300/ 小

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25 吨吊机（适用于 12 吨以下

货物）

RMB650/ 小

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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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吨吊机（适用于 25 吨以下

货物）

RMB850/ 小

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70 吨吊机（适用于 40 吨以下

货物）

RMB4000/

小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注：单件货物超过 10 吨一般需使用吊机，如因货物本身结构特点无法使用叉车的也需使用吊车进行

作业。

如展品情况特殊，需要使用上表中未列明的机械设备，请与我司联系，我司另行报价

请注意以上报价系单程。货物立方数由货物外包装长 X 宽 X 高得出，如无外包装则由裸机长 X 宽 X

高得出。

D. 服务内容：出馆服务

将空箱送至展台，帮助展商装箱并将展品装车；收费标准：同 C。

E. 服务内容：代为展商办理回运至外省市的托运事宜；收费标准：同 A。

F. 其他费用：

展品抵达我司仓库后的存放费（免费 15 天存放）：人民币 5 元/立方米/天

晚到展品提货附加费： 人民币 300 元/运次

代付新国际博览中心费用:

管理费 人民币 30 元/立方米

空箱堆存场地费 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

附注：

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展商须对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凡有单件长超过 6 米，宽超

过 2.2 米，高超过 2.2 米，或重量超过 3 吨展品的展商，请事先告知我司。如果展商事先未与我司联

系便将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的后果由展商自行负责。

危险品，冷冻（藏）品及贵重品处理附加费另议。

3．展商必须自行对展品的现场操作（包括装、卸车，开、装箱及吊装等事宜）安排指导和监督；否

则，外运会展有权拒绝提供相关服务，以免造成人员或货物伤害事故。

4．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

括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副本，

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其他物流公司官方电话：德邦物流：95353 顺丰速运：95338 圆通速运：9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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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项申请表订单

序号 资料名称 必填/选填 截止日期

1 会刊信息表 必填 2024 年 9 月 27 日

2 胸卡登记表 必填 2024 年 10 月 11 日

3 标摊企业 楣板及家具配置表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4 水电租赁申请表 选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5

特装企业

搭建公司营业执照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6 展位效果图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7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8 安全承诺书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9 设施租赁申请表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0 设施位置图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1 版权承诺书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2 接电操作人员相关证 选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3 保险购买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4
消防、施工安全重点

注意事项告知书请表

选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5 吊点申请表 选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6 特装展位水电气表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7 搭建处罚规定表 必填 2024 年 9 月 30 日

18 危化品安全承诺书 选填 2024 年 10 月 11 日

19 展品登记表 选填 2024 年 10 月 11 日

20 酒店预订表 选填 2024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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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27 日

为了感谢贵司对本展会的参与和支持，请参展商仔细填写以下信息登记表，主办单位会将贵司的信息介

绍刊登在《展会会刊》等相关宣传资料中；将贵司最新的产品，通过我们专业平台发送给专业观众以及专业

买家，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展会，不仅在展会现场，更在展会之外，带给您无尽的商机！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如不填写则默认主办单位使用国际拼音翻译

地址/address：

英文地址：

邮编/zip：

电话/tel：

传真/fax：

联系人/contact：

邮箱/email：

官网/website：

公司介绍及主营产品（限 200 字）中文

公司介绍及主营产品（限 800 字）英文

展位楣板（如不填写，则默认使用公司名称，特装展位请填写特装）

中文：

英文：

产品图片 5 张产品图片 JPG/PDF/EPS 格式 单张图片不得大于 300KB

公司 LOGO 单张图片不得大于 300KB

* 联系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公司地址和公司网址都只能填写一个。

* 如公司简介及核心产品介绍文字数超出规定，主办方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缩略。

* 产品图片必须为 JPG/PDF/EPS 格式，单张图片不得大于 300KB，主办方有权对图片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缩

略，相关图片和 Logo 仅用于微信推广使用。

* 其中参展商信息中的公司名称中英文也将用于制作展商名录、展商胸卡以及展位楣板。请仔细核对您提交的

信息是否准确，如因展商提交的信息错误要求现场更改门楣的，需收取费用：每一条楣板 100 元。

请您务必在 2024 年 9 月 27 日前，文件回传至相关业务员，以便我们排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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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光地展位的设计、搭建、装修均由参展商指定的搭建商完成，请选择有资质的搭建商。所有光地搭建商必

须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向主场搭建“上海海博展览有限公司”提交：

1) 展位设计方案，所有设计图的比例不得小于 1:50，以 JPG 或 PDF 格式打包发送：

三视效果图（正视/俯视/侧视）；明确标注所有尺寸、墙面和主要展品的平面图；俯视设施位置图（电箱

/空压机/上、下水/网络位置）；材料和消防详细信息。

2) 搭建公司营业执照和搭建资质，电工证复印件

3) 表格-2《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表格-3《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表格-4《光

地展位搭建安全承诺书》；表格-5A/B《电力设备/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4) 赔偿额不少于 5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或等额有效保单。

最大允许搭建高度为 4.4 米，严禁搭建双层结构、塔楼、拱门及封顶类结构（包含局部封顶）。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必须通过主场搭建申请用电，在 9 月 30 日后申请加收 50%加急费。

请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电汇光地押金/光地管理费/电箱费/气源费等费用给主场搭建。搭建工人可在

2024 年 10 月 18-20 日，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向主场搭建领取押金单，并凭身份证原件和押金单办理施

工证：50 元/张；搭建管理费：30 元/平米；

搭建押金(由搭建商承担)： 展位面积在36㎡以下押金RMB 20,000元

展位面积在37㎡-143㎡押金RMB 30,000元

展位面积在144㎡以上押金RMB 40,000元；

请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打勾：本页内容由参展商填写，交搭建商回传至主场搭建。

我司将指定一家外部搭建商来搭建我司的光地展位，详细信息见下方。

我司将自行搭建我司的光地展位。（请填写以下联系人信息）

公司名称： 展 位 号：

公司联系人： 电 话：

手机： 电子邮箱：

-----------------------------------------------------------------------------------------------------------------------

我司指定： 为我司本次展会的搭建商（参展企业此处盖章）

搭建商联系人： 电 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光地管理费/押金/预订设施费用请电汇至：

开户名：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账 号：31668303000335664

请将表格交回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N5 联系人：赵小姐 /高小姐 /胡小姐
联系电话：021-65685037 65053375
邮箱：haiboshow@163.com

mailto:haibosho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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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为转移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以及确保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所有光地搭建商（展商自行搭

建展台被视为搭建商）必须事前购买累计赔偿额不少于 5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方可办理有

关报电、审图、缴押金等入场手续。展馆有禁止无保险展台搭建商进馆搭建的权利。

主办单位强烈提醒各展商，必须将其展位的搭建工人和雇请工作人员纳入保险的被保人范围内。在

使用租借物品时，请注意归还时保证物品无损。主办单位将尽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但对展品遗失或损

坏一概不负责任。

1.保险方案：

展览会责任险累计赔偿限额：RMB800 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RMB100 万元。其中：

（1）本保单展览会责任险包括被保期间内被场地展位雇请的工作人员，对雇请工作人员的人身损害，所

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累计赔偿限额：RMB300 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RMB100

万元；

（2）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累计赔偿限额：RMB400 万元；每次

事故每人赔偿限额：RMB100 万元；

（3）本保单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累计赔偿限额 RMB100 万元；

（4）共同被保险人：参展商、搭建商。

3、基础保费：150 元起。展位面积小于 100 平米，保费为 150 元，101-200 平米，保费为 180，超

出面积为每平米 2 元/平计费，封顶 500 元，具体以保险公司报价为准。

4、“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展会保险推荐服务商，为本次展会提供最优惠的统保条件及服务，

包括在展览会现场办理保险投保手续、现场安全督促、现场保险事故及赔款处理等服务工作。请参展商或

搭建商事先联系与咨询：

薛三元 电话：133871960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郭 峰 电话：13308611521 （微信同号）邮箱：13387196021@163.com

5、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请立即对出险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拨打现场报案电话：薛三元 电话：13387196021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邮箱：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mailto:13387196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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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光地展位搭建安全承诺书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参展商承诺：

我司已详细阅读并了解《参展商手册》中的全部内容，并承诺严格遵守所有手册中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委托具有相应施工资质及安全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展位的搭建、管理和维护。我司承诺自觉管理和监

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搭建工程的规定和《参展商手册》中的要求进行展位设计和施工，并在

施工现场服从大会及展馆的管理和指示，对展位因施工安全问题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

管理责任。若我司自行搭建，则自行承担施工单位应承担的安全责任。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负责人签名： 手 机：

（参展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承诺：

我司已详细阅读并了解《参展商手册》中的全部内容。我司保证具有布展所需的施工安全资质，负责

工作人员的安全，事前对其进行安全施工作业培训及购买保险，并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及劳保用品。

自签订本责任书起，我司将自动成为本展位搭建、用水、用电、消防及治安工作的安全负责人，负责

管理本展位的搭建安全、消防安全、展览期间的展示安全和撤展安全。我司承诺严格遵守和服从大会

及展馆的各项规定、管理和指示，切实落实安全保障和整改措施，确保展览期间（含筹、撤展）的展

位结构安全和施工安全。对本展位因施工质量及安全问题所引发的意外、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我司

承诺承担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相关损失。

施工单位： 负责人签名：

手 机： （施工单位盖章）

请将表格交回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N5 联系人：赵小姐 /高小姐 /胡小姐
联系电话：021-65685037 65053375
邮箱：haiboshow@163.com

mailto:haiboshow@163.com


37 / 49

表格-5A 电力设备/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电力设备/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为响应消防部门对展会现场的安全管控要求，进一步加强落实各类展会现场安全工作有效防止电

气火灾事故的发生，2021年3月1日开始新国际展览馆将全面推行电气火灾监控箱的使用，具体如下：

1.展台一级电箱，照旧由主场搭建统计需求后向展馆申报；展台二级电箱（照明部分）统一由电

气火灾监控箱代替，展商或搭建商无需再自行携带二级电箱（分路电箱），申请方式与一级电箱一致，

由主办/主场搭建集中统计该展会电气火灾监控箱的数量，并在设施图纸上标注后统一向展馆申报；

2.展馆提供展台一级电箱和电气火灾监控箱的连接；电气火灾监控箱出线端由展商或搭建商自行

接驳。

设施名称 项目明细 单价(人民币)

电气火灾监控箱

15A/380V 电气火灾箱 350 元/个/展期
30A/380V 电气火灾箱 400 元/个/展期
40A/380V 电气火灾箱 420 元/个/展期
60A/380V 电气火灾箱 450 元/个/展期

「电力设备」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小计
1 15 安培，380 伏三相电源（照明用） 1700.00（/只/展期）
2 30 安培，380 伏三相电源（照明用） 2400.00（/只/展期）
3 60 安培，380 伏三相电源（照明用） 3600.00（/只/展期）
4 100 安培，380 伏三相电源（照明用） 5000.00（/只/展期）

5
13 安培，220 伏单相插座（限用 1500
瓦，仅供单个标摊使用，且非照明用）

800.00（/只/展期）

6
15 安培，380 伏特三相电源
（机器用，例如冷藏及烹饪设备）

1700.00（/只/展期）

7
30 安培，380 伏特三相电源
（机器用，例如冷藏及烹饪设备）

2400.00（/只/展期）

8
60 安培，380 伏特三相电源
（机器用，例如冷藏及烹饪设备）

3600.00（/只/展期）

9
100 安培，380 伏特三相电源
（机器用，例如冷藏及烹饪设备）

5000.00（/只/展期）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 总额：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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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水」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小计

1
展台用水（上下水连接水管 10 米，管
径：15mm，水压：4kg/cm²）

3000.00

2
机器用水（上下水连接水管 10 米，管
径：20mm，水压：4kg/cm²）

4200.00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 总额： 人民币

注意：如参展商在使用上下水过程中，由于参展商使用不当（如向下水管道内倾倒食物残渣、废油、

垃圾等）导致下水管道堵塞，造成油污外溢或油污污染事件，由展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责任；请

展商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将烹饪过程中产生的废油/食物残渣倾倒在指定回收点内；随意倾倒将面

临 50,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主办单位已尽到相关告知义务，对此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空压机」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小计

3
(0.5-5HP)排量≤0.4 立方米/分钟，压力
8~10kgf/cm2

3900.00

4
(6-10HP)排量≤0.9 立方米/分钟，压力
8~10kgf/cm2

4550.00

5 (10Bar)排量≥1.0 立方米/分钟 5200.00

「吊点」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小计

1 展馆吊点（每个点） 3000.00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 总额：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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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5B 电力设备/压缩空气/供水申请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电力设备/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电箱、气源/供水位置标注：

请您在坐标图中标注出您预订电箱、起源的位置，

a) 图中必须标注展位周围是否有通道或展位。

b) 图中必须标注申请电箱和电量。

c) 图中必须标注展位号和展位名称，每一小格为一平方米，请展商按照自己的展位大小标示。

展馆俯视图图例

备注：

1. 220V 插座不可用于照明接驳。特装展位必须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位内有机器设备，则照明

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必须分开申请。

2. 过期和现场订单将收取附加费：于 9 月 30 日后申请加收 50%加急费。

3. 所有申请租用设施均需缴付全费以兹确认。

4. 所有银行手续费均须由参展商支付。

银行电汇信息如下：

开户名：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账 号：31668303000335664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手 机：

邮箱： 日 期：

请将表格交回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N5 联系人：赵小姐 /高小姐 /胡
小姐
联系电话：021-65685037 65053375
邮箱：haiboshow@163.com

北

展厅入口

卸货区

卸货区

mailto:haibosho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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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A 家具租赁申请表-价格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 】租用额外家具 【截止日期：2024 年 月 日】

编 号 名 称 单 位 单价（元） 数量 备 注

H-01 问询桌（1030*535*800） 张 150.00
H-02 锁柜（1030*535*800） 只 180.00
H-03 玻璃圆桌（750*750*750） 只 120.00
H-04 圆弧接待桌 只 850.00 以实物为准

H-05 会议椅 把 60.00
H-06 白色折椅 把 30.00
H-07 吧椅 把 80.00
H-08 低玻璃柜（1030*535*1000）只 350.00
H-09 高玻璃柜（535*535*2000） 只 550.00 一层玻璃（以实物为准）

H-10 高玻璃柜（1030*535*2000）只 600.00 一层玻璃（以实物为准）

H-11 低展台（535*535*500） 只 120.00
H-12 高展台（535*535*800） 只 150.00
H-13 活络搁板 A/B（1000*300） 米 60.00
H-14 衣架(1800*450*1520) 只 100.00
H-15 摇门（即折门）（950*2000）张 200.00
H-16 匙孔板（2353*963） 张 250.00
H-16-1 匙孔板（1400*970） 张 200.00
H-17 网片（1200*900） 张 35.00
H-18 长臂射灯 只 100.00
H-19 短臂射灯 只 100.00
H-20 日光灯 只 120.00
H-21 镝灯 只 280.00
H-22 插座 只 80.00
H-23 1米围栏 米 100.00
H-24 等离子 42吋 台 1000.00

一个展期费用H-24-1 液晶电视 42吋 台 1500.00
H-25 冰箱 台 1500.00
H-26 资料夹 只 180.00
H-27 饮水器 只 200.00 配水 2桶

• 家具、电器设备的租赁时间为一个展期，展商租用的家具如有特殊要求,可直接与海博展览联系，所有项目均作租赁用途，不可转换

及退回订单。我们在收到您的定单后，将为您开出付款通知。您只有在收到付款通知并且在付款通知上的截止日期前付款，定单才会

生效。

申请回执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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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B 家具租赁申请表-样式图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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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7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请您在相关截止日期前，将此表回传至本届展会主场物流运输商：

请将表格交回至：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联系人：李婷 189 1878 1192

传 真：021- 6521 4083

E-mail：ting.li@sinotrans.com

展商信息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展会负责人： E-mail：

电话： 传真：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不含组装）：

箱号 包装样式 展 品 名 称 长×宽×高（cm） 体积（m³） 重量（kg） 特殊注意事项

（不够请另行附页）总计： 件， 立方米， kg。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上海（请在以下 A/B/C 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A.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上海提货处。

货运单证号： __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位；

B.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

货运单证： __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位；

C. 由我司自己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我司同意本展会规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帐户；

□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缴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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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 酒店住宿预订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10 月 11 日

24 年上海国际车用空调及冷藏技术展览会酒店列表

联系人： 江涛 1830218312 李露 13564372191 总机：4001148966 邮 箱：Lilu@mxydt.com

盟轩会展是北上广深众多展会主办方指定的商旅服务商，15 年来已为全球 82 万客户提供会展服务,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参展体验为使命。

优质酒店、团购价格、班车接送、VIP 定制及商旅险服务,为您提供全方位“吃住行”解决方案！敬请关注小程序“盟友云”，扫码在线预订、

快捷高效、支持在线更改、取消、支付、开票等全自动化服务，可实时查找更多更新酒店，查看订单状态

酒店名称 星级 酒店地址 优惠价 距离 免费服务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5* 迎春路 1199 号 788 标/大 2 公里 双早/班车

上海中油阳光大酒店 5* 东方路 969 号 798 标/大 3 公里 双早/班车

上海大华皇冠假日酒店 5* 锦尊路 399 号 758 标/大 5 公里 双早/班车

城际酒店（新博览中心城际酒店） 4* 兰花路 308 号 998 标/大 300 米 双早

上海曼居·新国际博览中心店 4* 罗山路 1609 号 498 标/大 1.3 公里 双早/班车

上海陆家嘴丽呈酒店 4* 南洋泾路 568 号 598 标/大 3.7 公里 双早/班车

上海万信 R 酒店 4* 崮山路 688 号 548 标/大 4 公里 双早/班车

上海如意智慧大酒店 4* 科苑路 1500 号 558 标/大 5 公里 双早/班车

上海东江明城大酒店 4* 凯庆路 299 号 438 标/大 13 公里 双早/班车

美豪酒店（上海金桥店） 4* 川沙路 335 号 398 标/大 13 公里 双早/班车

如家精选酒店(花木路地铁站店) 3* 罗山路 1706 弄 1 号 498 标/大 1.3 公里 双早/班车

如家精选酒店(高科西路地铁站店） 3* 高科西路 726 号 498 标/大 3 公里 双早/班车

源·智慧酒店 3* 博山路 202 弄 1 号 458 标/大 5 公里 双早/班车

唯庭酒店(上海金桥店) 3* 金桥路 1388 号 398 标/大 6 公里 双早/班车

如家商旅酒店(浦东大道杨浦大桥店) 3* 浦东大道 2330 号 388 标/大 6 公里 双早/班车

mailto:lilu@mxy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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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精选酒店(上海康桥地铁站店) 3* 康沈路 515 号 398 标/大 9 公里 双早/班车

格林豪泰(上海浦三路地铁站锦绣路店） 连锁 康花路 399 号 298 标/大 8 公里 双早/班车

格林豪泰酒店(周浦秀浦路康桥地铁站店) 连锁 秀浦路 799 号 298 标/大 13 公里 双早/班车

登入“盟友云”，扫码在线预订、快捷高效、支持在线更改、取消、支付、开票等全自动化服务，可实时查找更多更新

酒店，查看订单状态

中文版酒店预订链接：

https://www.mxydt.com/hotel?exhibitionId=54775&empId=10189&SiteId=1&isHost=true&lang=cn

扫码在线预订酒店

公司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入住酒店名称 入住人名称 入住时间-离店时间

增值服务 □搭建 □团队会议室 □团队餐饮晚宴 □团队接站/送站 □团队租车等

注意事项:

1. 预订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11 日

2. 截止日期后，房间价格和数量将视情况而定

3. 所有上述酒店须在 2024 年 10 月 11 日或之前付款

4. 任何取消须在 2024 年 10 月 11 日之前,否则将收取一晚的房费,余款将在展会结束后一周内退回

以上免费班车往返酒店和展馆的服务仅适用于在上海盟轩展览服务有限及其“盟友云”平台预定酒店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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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危化品参展安全承诺书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我司： ，展位号： ；参加 2024 年 10 月 21 至

23 日，由上海艾歌展览有限公司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 22 届上海国际车用空调及热管理技术展

览会” 由于我司展出的制冷设备需要使用液态氮或其它液态冷触媒，所以向主办单位及展馆提出申请。主办

单位已告知我司，相关液态冷触媒属于“危化品”以及操作不当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我司已充分知晓相关后

果并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措施以确保使用该过程中的安全。

我司向主办单位及展馆承诺：

1) 在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中的相关要求，设立安全独立区域存放相关液态

氮或其它液态冷触媒，并在相关区域设立醒目的“请勿靠近”/“危险”等标识或设立 1 米以上距离的隔离区，

以确保观众无法轻易的接触到相关气体；

2) 相关液冷气体的冷却设备，我司将安排具有危化品操作资质的专人进行看管或演示操作，使用过程，设立

足够的安全距离且不允许观众随意触碰；

3) 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主办单位及展馆制定的各项安全要求，确保安全使用。

4) 由于我司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起到安全监管或由于操作不当造成的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一切法律与经济

后果由我司自行承担，与主办单位及展馆无关。

我司安排以下人员为现场安全监管员，负责相关液态冷触媒的存储及使用：

姓名（签名）： 职务：

手机号： 签署日期：

公司盖章：

主办方已告知该企业相关“危化品”的使用规定，若由于该企业没有起到安全监管或由于操作不当造成的人员

伤害及财产损失，一切法律与经济后果由该司自行承担，与主办单位及展馆无关。

主办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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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0 消防、施工安全重点注意事项告知书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本人已详细阅读《会展中心展会（活动）消防、施工安全重点注意事项告知书》内容，严格遵守《上海新国际展馆使用管理规定》

和告知书的要求，展位作业现场区域内搭建负责人或安全责任人，负责我单位在贵展馆作业现场的安全落实及整改工作。以下承诺

如有违反，我单位自愿接受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和展馆按照法律法规或“特装搭建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给予的处罚。

展商名称： 展位号：

搭建商：
搭建负责人或安全责任人： 电话：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

1、进场施工人员必须佩带防疫口罩及展期内有效证件、正确使用合格的登高梯及登高平台，施工时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如：

正确佩戴安全帽、系好安全带/绳、登高平台顶端有安全围护等），所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2、严禁登高平台无安全防护、走梯、站到梯子最高层、未配备防护措施、登高作业下方无人员看护及穿拖鞋登高等施工行为；展

厅内禁止吸烟；严禁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炉、金属切割、金属打磨、电焊、喷漆、使用台式电锯等作业；

4、严禁堵塞、占用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埋压、圈占、遮挡消防设备、设施及灭火器材；

5、严禁使用不合格灭火器和使用聚氨酯泡沫、KT 板、易燃塑料制品、普通海绵、弹力布、纱制品、网格布等易燃材料及消防严禁

使用材料搭建与布置展台；50 平方及以下的展位须自行配备 1 个 4KG 干粉灭火器，50 平方以上的按 50 平方 1 个的标准自行配备

足够的 4KG 干粉灭火器。

6、展位结构性封顶面积不得超过该展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严格按照作业设计施工图纸的要求，规范施工。密闭房间、二层展位

和封顶面积超过该展位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必须自行聘请有消防施工资质的单位按要求安装与会展中心消防监控室联动的感烟探测

器和临时自动喷淋设施；

7、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搭建、装饰材料必须使用不燃或难燃 B1 级材料。难燃 B1 级材料须提供检测报告和供货证明，并加

盖展商或搭建商公章。（如：地毯必须使用难燃 B1 级地毯；木板建议使用阻燃板材，如使用普通木板须满涂、厚涂防火涂料且燃

烧性能达到难燃 B1 级；装饰布幔须使用阻燃布幔或充分浸泡阻燃剂使燃烧性能达到难燃 B1 级）；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油

漆、香蕉水、二钾苯等）带进场馆；

8、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安装须符合相关电气安装施工规范和消防安全要求，正确评估作业工程用电负荷，配有漏电开关保护，并采

取与之匹配的电气开关、线缆容量，以保证所作业工程用电安全，电气安装操作人员须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且人证合一；

加热电器须专线单独配电且额定功率不得超过 2.2 千瓦；

9、展位配电线路必须在线管或线槽内敷设、线路必须使用接线柱、针玉、接线帽等连接，电器设备及线缆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设

计容量的 80%以内，严禁使用塑料平行线、花线；

10、展位配电箱必须完好无缺，离地 30 公分以上安装、固定且安装紧密。严禁使用缺损、拼凑的配电箱；

11、展位内仓储间、LED 屏控制室不得存放纸箱、包装物等易燃、可燃物品，且 LED 屏控制室不得封顶，并有不少于 0.6 米的维

护通道；

12、搭建展位所使用玻璃必须为钢化玻璃或是钢化夹胶玻璃，使用玻璃必须结构牢固并做有效安全防护，且不能做承重墙使用；

13、施工作业期间如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展馆现场管理人员，并有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

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14、以上事项必须严格遵守，一经发现将停工、停电整改，并扣除该展位每单 500 元以上的安全押金，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该展位

自行承担，其他请详见《上海新国际展馆使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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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1 特装搭建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违反管理规定，致使施工的项目、展台在施工中、展出中、撤展中以及运输过程中，发生倒塌、

人员伤亡、火灾、斗殴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展览馆、主办单位以及

主场运营商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主场运营商（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视情节轻重将对施工单位给予

警告、扣除全部施工押金并在行业内给予公示等处罚。

为确保展览会施工安全有序的顺利进行，加强和规范展览会施工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凡进入展览馆进

行展览施工的单位和企业自觉遵守展览会各项规章制度，签定《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执行，同时接受如下处罚

规定：

序号 内 容
罚 款 额 度

（RMB）

1 未经书面许可，私自接电，一经发现，除补交电源接驳费外，并处罚款 2000

元。

2000

2 未经书面允许，在展览馆内动用明火作业，没收其作业设备，并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 以上

3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设施造成任何泄漏的行为和结果，除赔偿由此给场馆

带来的损失外，并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5000

4 展台搭建出现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要求立即设置隔离区域，进行整改，

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5 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配电柜以及摄

像头等，要求进行拆除整改，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6 违反电气安装施工规范、无有效证件从事电气施工操作等，要求立即停止施工

操作，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7 展台搭建使用各种可燃纺织物品、木质结构未刷防火涂料、不阻燃地毯等，要

求立即整改，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8 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线等），违

反电工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9 展厅内调漆、喷漆、刷漆等违反.展览展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要求其立

即停止，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0 展台施工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要求停止其施工行为，并处

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1 使用电锯、电刨、电切割等工具作业时，出现火花现象的行为，要求其立即停

止作业，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2 禁止在馆内地沟倾倒废油及生活垃圾废弃物，罚款 5000 元及以上，予押金中

扣除。

5000 元及以上

13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位，但背部未做遮盖者。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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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要求立即整改，拒不整改者。 1000～5000

15 搭建展台及各种活动布置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窗及各种专用

管线吊挂、捆绑、钉钉、粘贴等，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并处罚款 1000 元以上。

1000 以上

16 施工时阻塞展厅通道，防碍他人通行，劝阻无效，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1000-5000 元。

1000～5000

17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等，要求立即进

行整改，并处罚款 1000～5000 元。

1000～5000

18 撤展时，私自将展台结构卖于收购的个人及单位进行拆除的行为，对施工单位

处以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9 撤展时，施工垃圾为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

1000-5000 元的违约金。

1000～5000

20 对展馆保安和主场运营商工作不予配合的施工单位，视情节严重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 以上

21 施工期间未按规定佩带安全帽，对施工单位处以每人 200 元罚款。 200 元/人

22 严禁展馆内打架斗殴，违者示情节处罚，除承担个人罚款外，展台押金全数扣

除！

备注：

1. 以上罚款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

2. 违反规定接到通知后拒不进行整改的单位，主场搭建单位有权采取措施停止其展台施工，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请将此表格 Email 至：上海海博展览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21-65685037 传真：021-65685015

邮 箱 联系电话 联系人

haiboshow@163.com 13564063679 张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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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2 广告内容规范承诺书 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搭建商名称：

现场负责人： 手机号：

根据《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的严格要求，加强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

护执法。展会期间，主办单位要求参展商在有关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知识

产权纠纷投诉的调查中予以配合。

本公司在第 22届上海国际车用空调及热管理技术展览会搭建过程中，做到如下承

诺：我们承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权及播放其他公司的展示图片、方案，不得纂改制作、

抄袭、复制或用于非法用途。特别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国旗及图案（含国

旗、中国地图、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等），承诺不得把中国地图、国旗及

其图案用作商标展示或广告宣传。

我们承诺不会有意或无意地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商标、著

作权、商业秘密和其他相关权利。

我们将积极遵守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并采取必要步骤以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如果有人对我们提出侵权指控，我们将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与对

方沟通、调查和解决纠纷。主办单位有权暂停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展品、宣传内容在

展会期间展出，并由侵权方承担相关责任及费用。

若有违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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